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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56      证券简称：广汇能源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82 

 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建设“绿电制氢及氢能一体化 
示范项目”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项目名称：绿电制氢及氢能一体化示范项目 

●投资金额：13,350万元人民币。 

●本次投建的“绿电制氢及氢能一体化示范项目”不涉及关联交

易情形，亦不涉及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

产重组情形。 

●本次投建的氢能项目是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,根据相关

政策指引规划实施的示范性项目。该项目目前已申报成为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“区域综合能源系统的绿能协同技术及应用研

究”项目，首期示范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为公司后期规模化推广氢能产

业提供全面的数据和经验支持，更为公司加速推进能源战略转型早日

实现碳中和提供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

●本项目投建后或将受宏观经济、行业环境、市场竞争、经营管

理等因素的影响，未来经营状况和收益将存有一定不确定性风险。敬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项目投建概述 

（一）项目背景 

在“碳达峰·碳中和”的大背景下，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

称“公司”）依托自身企业优势，积极主动适应国内外能源产业发展

新形式，启动了以“绿色革命”为主题的第二次战略转型。除已推进

实施的二氧化碳捕集、封存和驱油（CCUS）项目外，公司制定了《氢

能产业链发展战略规划纲要》，明确了公司今后转型的另一重点方向

是加速发展氢能产业。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

露的《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氢能产业链发展战略规划纲要

(2022-2030年)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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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相关部委陆续颁布的政策引领，且基于公司能源转型切实需

求，公司充分利用区域氢能供应及应用场景优势，坚持“安全为先、

清洁低碳、稳慎应用、示范先行”的基本原则，规划在新疆哈密淖毛

湖地区逐步构建清洁化、低碳化、低成本的“蓝氢”及“绿氢”多元

制氢体系，且推进氢燃料电池重型车辆在区域内长短线、矿卡等方面

的示范应用及推广。 

目前，公司遵循从试点示范到规模推广再到大规模商用的规律，

按照“一年起步、三年打基础、五年初具规模”的发展思路，推动氢

能产业落地发展，在 2022 年—2023 年期间为氢能产业作试点示范、

布局，搭建新能源发电+电解水制氢+储氢+加氢站+氢能燃料重卡应用

示范工程，且同步开展绿氢成本控制及氢能交通应用的示范研究。未

来，将根据氢能规划及市场发展需求在淖毛湖地区逐步开展氢能交通

运输领域大规模替代，通过交通运输场景应用实现氢能产业的综合利

用。 

公司计划通过引入国内领先的电解水制氢及加氢站技术，先在伊

吾工业园区内投资建设首期“绿电制氢及氢能一体化示范项目”（简

称“氢能示范项目”）。该氢能示范项目已申报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重大科技专项“区域综合能源系统的绿能协同技术及应用研究”项

目，不仅可积极探索绿氢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研究，为推进氢能大规模、

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，更为加速推进公司氢能产业的发展迈出了实质

性的一步。 

（二）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本次投建首期氢能示范项目

已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，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，即将进入建设实施

阶段。 

（三）本次项目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情形，亦不涉及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。 

 

二、氢能示范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 

绿电制氢及氢能一体化示范项目 

（二）建设单位 
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三）建设地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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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哈密市伊吾县伊吾工业园区内 

（四）投资估算 

项目总投资估算 13,350 万元人民币。 

（五）建设规模 

风光发电装机容量为 6MW，其中:风电装机容量为 5MW，光伏装机

容量为 1MW；制氢规模为 1000Nm³/h（电解水制氢）；加氢站 1 座：

氢气加注规模为 2000kg/d。 

（六）建设内容 

主要包含:风光发电工程（包括 1 台风电机组及箱变基础、光伏

箱变基础，场内输变电线路及检修道路、支架基础、支架及组件安装）；

工艺设备安装工程（包括电解槽、分离单元、纯化单元、压缩单元、

储存单元、充装单元）；建筑工程（包括外电接入、供配电厂房、制

氢车间、办公区、加气区以及配套公用工程）。 

（七）建设周期 

计划 2022 年 11月至 2023 年 6月。 

（八）项目进展 

项目目前已完成了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的编制，且在伊吾县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办理取得了《伊吾县企业投资项目登记备案证（伊发改

产业备【2022】50号）》，项目其它前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，即将进

入建设实施阶段。 

 

三、项目优势 

（一）最佳的原料供应场景 

1、风能、光能资源方面：新疆风能与光能资源蕴藏量极为丰富，

是全国风、光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。首期氢能示范项目地属于新疆

九大风区之一的新疆哈密三塘湖-淖毛湖风区，风、光资源丰富，地

形开阔平坦，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年内和日内互补特性都比较好，具备

建设大型风光多能互补项目的资源条件，是“绿氢”生产与制造的最

佳选择。 

2、氢源方面：公司在新疆哈密伊吾县淖毛湖地区已建成了成熟

的大型煤炭及煤化工基地，具有丰富的可利用工业富余气体资源，同

时，在生产加工氢气、氮气等空气产品方面具有成熟的实践经验及在

产规模，是氢源生产与制造的主要基地。未来，公司还将依托现有项

目改扩建、新建项目以及开展大规模风光电制氢取得更加丰富的“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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氢”及“绿氢”，为氢能产业链提供更富足的氢源保障。 

（二）最佳的市场需求场景 

基于氢能产业规划，公司将在构建多元制氢体系的基础上，逐步

推进氢燃料电池重型车辆在区域交通的应用。目前公司自建拥有全长

约 480 公里的淖毛湖-柳沟（长线）和全长约 50 公里的白石湖矿区-

淖毛湖工业园区（短线）2 条公路运煤专线，未来专用公路运输线路

还将延伸至马朗煤矿和矿山内运输；应用模式也可向区域内社会用车

进行推广扩延，未来市场需求及应用前景广阔。 

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投资建设的首期氢能示范项目旨在搭建一个集新能源

发电+电解水制氢+储氢+加氢站+氢能燃料重卡为一体的应用示范工

程，且同步开展绿氢成本控制及氢能交通应用的示范研究，为后期规

模化推广氢能产业提供全面的数据和经验支持。同时，氢能产业是公

司碳中和战略性产业，氢能“制储输用”的长期应用可切实为公司煤

化工产业链碳减排作出积极贡献，为公司低碳发展及加速能源绿色低

碳转型提供更重要的现实意义，助力公司早日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。

本项目具备经济、社会双重效益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

的利益。 

 

五、风险提示 

公司首期氢能示范项目目前已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和

项目登记备案工作，即将进入建设实施阶段。在后续业务推进过程中

可能会存在大规模商业化技术不稳定、项目投建不及预期、政策波动

及市场波动等相关风险。公司后续将继续严格遵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根

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

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,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 
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


